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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
 

同济物内〔2023〕2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科
建设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全体师生： 

《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学科建设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

经学院党政联席会 2023 年 3 月 15 日第（2）次会议通过。请遵

照执行。 

 

 

 

 

 

 



— 2 — 
 

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
学科建设管理办法（暂行） 

 

为规范和加强学科建设管理，提高学科发展水平，根据国家、

教育部和上海市相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校新一轮“双一流”建设方

案（2021-2025），以及学院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与中长期建设目标，

特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指导思想 

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紧密结合国家及区域中长期规划和

经济、教育、科技、社会发展的重大需求，服务国家和上海市发

展战略，面向国际科技前沿，注重内涵试发展、创新性发展、高

质量发展、特色化发展和可持续发展。加快形成特色鲜明、优势

突出、结构合理、交叉融合，协调发展的高水平学科体系，整体

提升本学科综合实力。 

二、建设目标 

立足当前，着眼长远，统筹谋划，聚焦“波与材料微结构”

领域，以科学前沿有声音、国家战略有作为、社会发展有支撑、

人才培养有成效为学科建设目标，以建设一流物理学科为中心任

务，以“理工协同，科教融合”为基本建设方略，以高水平师资队

伍和现代化治理体系建设为牵引，强化顶层设计，优化学科布局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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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出学科特色，重视学科交叉，强化平台建设，形成 2-3 个国内

有地位、国际有影响的优势方向。 

三、建设内容 

学科建设：坚持和完善“理工并举、融合发展”的学科建设

基本方略，统筹推进一流特色物理学科和特色鲜明的光学工程新

工科建设。以应用物理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、“拔尖计划 2.0”

和“强基计划”抓手，强化物理学本硕博贯通的人才培养体系，

突破国家级教学和科研平台的“盲点”；以理论物理和声学的人

才团队建设为抓手，切实解决好物理学科在四个二级学科方向的

均衡发展问题，凝练 2-3 个国内领先的研究方向，全方位提升物

理学科的整体实力，打造国内领先、国际一流的优势特色物理学

科。 

师资队伍建设：坚持党管人才原则，强化“人才强院战略”，

以培养和引进高层次人才为队伍建设的核心，将高层次人才及团

队建设列为学院学科建设的最主要内容。结合学校综合改革方案，

健全考核制度，注重立德树人和创新成果的贡献导向，优化激励

机制，尤其对于 40 岁以下的年轻教师，严格考核，加大激励，

重点培养，壮大具备申报杰青、长江等国家级人才计划的教师群

体。 

人才培养：以培养卓越人才、服务学科建设为目标，以国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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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精品课程为核心的课程教学链建设，打造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

展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实践创新链和国际交流链，大力推

进本硕博贯通制。建立健全研究生的质量监督体系，提高研究生

的整体素质，推进优秀博士论文的申报。 

科学研究：聚焦国际前沿、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，

贯彻落实“聚集大团队、建设大平台、承担大任务、催生大成果”，

全面提升学院科学研究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。 

四、建设举措 

（一）坚持立德树人，培养创新人才。 

牢固树立人才培养中心地位，以“厚植沃土、交叉驱动、科

学质疑、创新思维”为理念，培养具有“通识基础、专业素质、

创新思维、实践能力、全球视野、社会责任”综合特质的社会栋

梁与专业精英。打造一批特色鲜明、优势比较明显的一流专业、

一流课程、一流教材，在科教融合、产学研结合上形成稳定有效、

持续发展的培养模式。 

（二）立足发展特色，凝练学科方向。 

以前沿科学研究与尖端技术创新相结合，基础研究与国家重

大需求结合，瞄准学科发展前沿，整合学科优势资源与技术力量，

凝练 3-4 个相互支撑、相对稳定、特色显著、优势突出的学科方

向开展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、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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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。 

（三）集聚高端人才，组建学科团队。 

建立高层次人才长期稳定支持机制，积极引进、培育一批具

有重大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和团队，实施一事一议和一人一策，

助力其成长为国家级和专业领域优秀人才。 

（四）推进协同创新，提升科研水平。 

聚焦国际前沿、国家重大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，贯彻落实“聚

集大团队、建设大平台、承担大任务、催生大成果”，全面提升学

院科学研究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。 

五、组织保障 

（一）学院按照校院两级管理体制负责组织本学院各学科的

各项建设工作，统筹学科建设专项经费，接受学校的指导、监督、

考核。 

（二）成立以院长为组长的学科工作小组，成员包括学院党

委书记、分管学科建设工作的副院长、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。 

学科工作小组负责研究制定学院学科发展规划，组织开展重

点学科建设、学位授权点申报、学科评估、学科队伍建设、人才

培养、学科平台建设等学院层面的学科建设工作，研究决策学院

学科建设中的重大事项。 

学科工作小组的运行，按照学院学术委员会章程的相关规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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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。 

（三） 学科建设在建设周期内实行年度检查、中期检查、

结题验收的评估制度，对照目标任务每年年底提交年度绩效报告。

在立项建设的第二年对学科进行中期检查。对不能完成学科建设

任务学科，将减少或停拨建设经费。结题验收时评定不合格的学

科，该学科带头人和方向带头人五年内不得再申报重点学科，同

时收回剩余经费。 

六、附则 

本办法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 

 

同济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      2023 年 3 月 16 日印发 


